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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  
的銷售及品質守則》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對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下

稱 "《香港守則》 "）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2010年 2月，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通過為香港制訂
和推行一份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的建議，作為推廣、維護和支

持母乳餵哺全面策略的其中一環。衞生署於2010年 6月成立專責
小組，參考世界衞生組織在 1981年頒布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
售守則》 (下稱 "《世衞守則》")及其後相關的世界衞生大會通過
的決議，草擬《香港守則》。  
 
3.  政府於 2012年 10月 26日就《香港守則》的草擬本展開公
眾諮詢，該守則旨在維護母乳餵哺，確保配方奶及配方奶相關

產品 (包括奶瓶、奶嘴及安撫奶嘴 )，以及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的
食品，在有充足及不偏頗的資訊和透過適當銷售的情況下獲得

適當使用，以期為嬰幼兒提供安全及足夠的營養。該份草擬本

涵蓋有關下列範疇的條文，為製造商和分銷商，醫護人員及醫

療機構提供自願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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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公眾推廣指定產品的手法；  
 

(b) 製作及向市民、孕婦和母親派發有關母乳餵哺及

配方奶餵養與營養的資訊和教育材料；  
 

(c) 向醫護機構進行推廣；  
 

(d) 向醫護人員派發有關指定產品的資訊材料，和

贊助醫護專業人員持續專業教育活動；  
 

(e) 配方奶、嬰幼兒食品、與配方奶相關產品的標籤；

及  
 

(f) 配方奶和嬰幼兒食品的品質標準。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2年 4月的會議及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於 2012年 11月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討論及聽取
團體就關乎《香港守則》的事宜提出的意見。委員的商議工作

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母乳代用品的銷售  
 
5.  委員察悉，母乳餵哺對於確保母嬰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

益處，以及母乳餵哺對接受母乳餵哺對象的長遠健康有正面影

響，他們關注到全以母乳餵哺到 4至 6個月的比率仍然相對偏
低，維持於約 15%。大部分委員支持制訂措施，對母乳代用品的
推銷手法實行規管，以維護及支持母乳餵哺。有委員認為應禁止

就供 6個月以下嬰兒食用的嬰兒配方奶粉進行宣傳。  
 
6.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本地及國際的調查研究，當局已確

立影響授乳率的 3個因素，即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在產前及產後
期間給予餵哺母乳母親的支持；工作地方及社會的支持；以及

配方奶產品過於進取的銷售方式。在過去數年，衞生署已為其

醫護人員提供相關的培訓，並鼓勵公營醫院推出措施，以支持

母乳餵哺。衞生署亦已致力推廣餵哺母乳，以提高市民對母乳

餵哺的接受程度。《香港守則》亦會有利推廣及維護母乳餵哺。 
 
7.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工作，為母親繼續全母乳餵哺提

供支援及推廣母乳餵哺。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增撥資源，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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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方便餵哺母乳的環境。當局亦應考慮制定法例，使辦公大樓

及購物商場設置育嬰間成為強制性規定。  
 
嬰兒配方奶及較大嬰兒配方奶的營養標籤及健康聲稱  
 
8.  部分委員認為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及食物必須

在標籤上提供營養成分的資料。他們並對部分嬰兒配方奶及較

大嬰兒配方奶廣告的失實及誇大聲稱深表關注。委員察悉，《香

港守則》訂明營養成分組合和標籤等方面的規定，當中包括營

養和健康聲稱的使用。這些委員察悉，當局已於 2012年 11月 20日
就修訂《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例》(第 132W章 )，在法
例中訂明嬰兒配方奶的營養成分組合規定，以及嬰兒配方奶和

擬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較大嬰兒配方奶和食品的營養標
籤規定的立法建議，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他們促

請政府當局盡快制訂立法建議。  
 
9.  政府當局表示，視乎所收集的意見，當局計劃在 2013年
實施營養成分組合和營養標籤的法例。在擬議法例實施前，

《香港守則》的相關條文會作為嬰幼兒配方產品及食品的製造商

及分銷商在這些產品的營養標籤及營養成分方面的指引。  
 
10.  至於聲稱的規管方面，政府當局表示，此問題在國際間

未有共識。雖然如此，當局已開始探討各項規管聲稱的方法，

並會在制訂未來路向時考慮國際間的做法和本港的現況。鑒於

聲稱的規管甚為複雜亦具爭議，政府當局將需更多時間諮詢業

界及公眾，然後才可得出共識。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3年稍後時
間處理規管聲稱的事宜。在此期間，《香港守則》的相關條文

會在這些產品的聲稱方面作為指引。亦應注意的是，根據《公眾

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稱 "《條例》 ")第 61(2)條，任何
人如發布或參與發布的宣傳品，對食物作出虛假的說明，或相

當可能在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該人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 (港幣 50,000元 )及監禁 6個月。  
 
實施《香港守則》  
 
11.  部分委員察悉，當局建議以自願指引形式實施《香港守

則》，關注到業界是否遵從有關的條文。有委員認為，政府當

局應就任何不遵從建議《香港守則》的情況施以刑罰或公布不

遵從《香港守則》的該等機構的名稱。部分委員更進一步建議

政府當局應把《香港守則》納入法例，因為超過100個國家已制
定法例或以其他立法手段實施《世衞守則》的所有或若干條文。 
 



 4  

12.  政府當局強調，《香港守則》屬自願性質的建議，能為

業界提供靈活性。很多國家包括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已參照《世守則》制訂適用於當地的自願性指引，供

業界人士遵守。在實施《香港守則》後，衞生署會進行定期研

究調查，以監察製造商及分銷商的推廣活動，包括傳媒的推廣

宣傳、零售層面的推廣活動和促銷手法等。衞生署也會聯同消

費者委員會或非政府組織進行研究，或委託學術單位就特定主

題進行研究。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 "食安中心 ")會負責監察業界有
否遵從指明產品在營養標籤、營養成分和聲稱等方面的規定。

當局會成立一個諮詢小組，監督監察制度的推行情況，並審議

衞生署及食安中心的監察或調查報告，以及市民的投訴。  
 
13.  委員察悉，《香港守則》的諮詢期於 2012年 10月26日開
始，並定於 2012年 12月 31日完結，政府當局計劃在考慮公眾諮
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後，於 2013年第二季就《香港守則》作出
定稿及發佈。部分委員對於政府當局未有邀請業界參與《香港

守則》的草擬過程表示不滿。他們要求當局延長諮詢期，以便

讓業界及市民有更多時間就《香港守則》草擬本提出其意見。  
 
 
近期發展  

 
《香港守則》的公眾諮詢工作  

 
14.  衞生署在 2012年 12月 21日公布，《香港守則》的公眾諮
詢期會延長兩個月至 2013年 2月 28日完結，讓有關各方有充足時
間考慮《香港守則》草擬本並提交其意見。  
 
有關嬰兒配方奶的營養成分組合規定，以及嬰兒配方奶和擬供

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較大嬰兒配方奶和食品的營養標籤規
定的立法建議   
 
15.  2014年 6月 9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行使《條例》第
55(1)條所賦予的權力，訂立《 2014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
標籤 )(修訂 )(第 2號 )規例》。《修訂規例》旨在規管供 36個月以
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成分組合及

營養標籤。審議《修訂規例》的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6月 20日
成立。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7月 2日舉行首次會議，並定於2014年
7月 22日舉行下次會議，以聽取團體對《修訂規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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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發 出 的 相 關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檔號：FH CR 4/3231/13)所述，食安中心正研究本地及國際有關
產品使用營養及健康聲稱的現況。政府當局會因應這項研究，

在 2014年探討規管該等聲稱的可行策略。  
 

 

相關文件  

 
17.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5日  
 



附錄 

 

 

《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  
的銷售及品質守則》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4月16日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250/11-12(01)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與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2年11月20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5日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204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204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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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21120j.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minutes/fehs20121120.pdf

